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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 2018年度部门绩效评价情况 

 

一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对全部 2018 年度中央支持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绩效评价，评价项目 358 个，涉及金额 42364

万元。评价结果：项目立项符合单位职责及发展规划的需要，绩效目标合理；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规范，财务监控措施有

效规范；项目完成质量水平较高，绩效目标和各项指标总体实现，达到了既定的产出数量、质量和效益；通过项目实施，

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支撑和带动作用，社会效益较显著。 

二、2018年度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 

 （一）评价对象概况 

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提前下达 2018 年支持地方高校预计数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171 号）、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

下达 2018 年“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”预算的通知》（财科教〔2018〕37 号）等文件，中央财政共向北京市下达

2018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20040.00万元，现阶段主要用于完善地方高校预算拨款制度，提高生均拨款水

平，支持地方高校深化改革和内涵式发展，支持地方落实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推进高校“双一流”建设。专项资金绩效

目标主要包括生均拨款水平、支持学科数量、支持教学实验室数量、支持创新团队数量等。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支持地方

高校改革发展工作要求，以及我市高校发展情况，2018年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教师队伍建设、人才培养建设、市属高校“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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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流”建设及改善办学保障条件工作。实际执行中，各项目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在资助额度范围内进行经费预算申报

和绩效目标上报工作。需由专家进行评审的，待评审通过后市教委结合实际情况下达最终项目预算，同时，确认和备案

项目绩效目标。 

（二）评价结论 

通过评价，项目综合得分 85分，项目综合绩效评定结论为“良好”。 

2018 年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支持我市 20 所市属高校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对青年教师、创新

团队、教学名师的支持，将能够持续发挥优秀人才、团队传帮带作用，提升市属高校教师队伍整体教学水平。智慧教室、

虚拟仿真实验室等涉及的设备，使用年限均在 5年以上，能够在设备期限内持续发挥作用，提高教学、科研环境。专业

群、“双一流”将通过学科群的引领和若干优势学科群的建设，不断提高市属高校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

方面的能力，形成若干国内领先、世界一流的特色学科群，不断增强学校综合实力，学校优势特色学科更加凸显。地方

高校满意度，年度指标值为≥90%。实际执行中各市属高校对资金投入较为满意，项目实施完善了校内教师梯队建设，

提升人才培养环境，提高人才质量，增强市属高校竞争力，得到市属高校好评。师生满意度，年度指标值为≥90%。实

际执行中师生教学、科研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，师生均表示非常满意。 

（三）存在问题 

通过绩效自评，2018年绩效目标已基本完成，但是从资金支付来看，部分市属高校尚有资金未能支付，主要原因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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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一是资金下达时间晚，影响资金使用进度，资金在暑期下达，但开展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需在上半年进行，资金无

法使用；二是科研、出版等工作时间较长，科研、发表论文、出版著作等研究、审核、发表时间较长，部分资金需要等

待研究完成及出版后支付；三是差旅费、会议费等经费受审批时间影响或会议举办方影响无法按计划执行，导致资金支

出与预算存在差异；四是按照合同约定，部分项目尾款需要按照合同约定支付，或设备处与验收环节，款项需验收完毕

后支付。 

（四）建议 

1.进一步督促学校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加快资金支付进度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采取抽查方式对各校资金

使用情况开展监督，加强检查验收。 

2.进一步提高绩效目标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重视绩效资料的有效归集，全面展示项目绩效。 

 


